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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政法委（本级）2016 年度部门预算报告

一、单位概况

本单位主要职能是:贯彻落实上级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加强执法监督，指导政法

队伍建设；协助区委考察管理政法干部；组织协调海关、公安等部门开展缉私工作；

防范、处理“法轮功”及其他邪教组织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全区开展维护社会稳

定工作，制定有关维稳措施并督促落实；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本单位下设办公室、执法监督科；区委 610 办公室（正处级）下设综合科、维稳

办（正处级）下设维稳科，与政法委合署办公；区打私办（副处级）挂靠政法委，接

受政法委领导。编制内实有人数 22 人、雇员实有人数 1人，劳务派遣实有人数 15 人，

离退休人员 5人。

二、2015 年绩效情况

1、构建社会矛盾治理联动机制，提升矛盾纠纷的发现、预防、处置效率，妥善处

置高尔夫俱乐部劳资纠纷、下沙社区村民上访等群体性不稳定因素 102 起 3800 人次。

修订《福田区重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责任办法》、《重大行政执法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工作暂行办法》，对岗厦河园片区改造等 6个重大事项中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研究制定《重大信访维稳案件第三方法律评估暂行办法》，对 7宗重大信访维稳等社会

影响恶劣的群体性事件、疑难信访案件、非正常上访等信访维稳问题，引入第三方机构

进行法律评估，从法治角度寻找问题的症结。

2、协助公安部门查处邪教案件 5起，抓获涉案人员 6人。对尚未转化的 5名“法

轮功”人员，制定“一人一策”攻坚转化方案，实行“一对一”包干帮教。深入开展“三

个五”无邪教创建示范工程活动，选取 5个具有代表性的示范社区推荐到市里；编印《福

田区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指引》，在莲花街道彩虹社区设立“福田区反邪教警示教育

室”，在区劳动技术教育中心校园安全教育室中增设反邪教宣传专栏，每年可向 1.3 万

名学生提供反邪教警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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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协调辖区海关、缉私局、市场监管等成员单位在口岸区域及重点流通领域

查获电子产品、冻牛肉、奶粉、红酒及洋酒、日用品等一大批，其涉案货值达 1.5 亿元，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办理走私案件共 22 宗，共捣毁窝点 27 个，抓获涉案人员 76 人，查

获涉案货物、物品一大批，初估案值共 1700 多万元

4、全年共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46 件。组织政法部门对 24 名困难信访人进行救

助，救助金额达 218 万元。修改完善《福田区普通信访与涉法涉诉信访分离办法》，与

区信访局联合制定了《福田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分流及督促暂行规定》。召开执法联席

会议 2次，协调解决执法热点、难点问题 12 项。

三、2016 年度主要工作目标及任务

1、政法委要对全区政法工作做出全面性部署，并督促贯彻落实；检查政法各部门

的执行法律、法规情况；组织推进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新情况，提出新措

施，解决新问题；研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协助区委组织部考

察、管理政法各部门领导干部。

2、维稳办要组织开展 1-2 期基层维稳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分批赴外地考察学习维

稳工作先进经验。每季度要召开一次全区信访维稳形势研判会。做好劳资纠纷高发的

预防和化解工作，加强旧改拆迁项目纠纷的调处力度；对重大不稳定隐患，采取工作

组进驻的方式，主动介入化解，要深入到群众中间做好宣传、解释和协调工作，力争

较少群体性聚集上访事件。

3、610 办要继续巩固和创新无邪教示范区工作，推广各示范点好的做法和创新亮

点，加快推进无邪教社区创建工作。加大邪教案件打击整治力度，要联合执法监督部

门，共同研究对策和管控举措。落实转化人员解绑解控举措，要为已转化人员在开具

无犯罪记录、外出住宿、出境旅游等方面要解绑解控，为后续巩固工作提供便利。要

组织开展全区性的综合业务培训活动，提高基层干部的业务工作能力和水平。

4、执法监督要继续深化涉法涉诉改革工作。要继续落实涉法涉诉信访事项退出普

通信访领域后有效善后衔接机制的要求，履行好政法委执法监督、宏观协调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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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涉法涉诉信访事项转得出、接得住、处理好；提升完善行政执法平台，将平台交

由相关部门管理监督。

5、打私办要在华强北商业街、皇岗口岸、福田口岸等重点地区加大反走私活动宣

传力度，加强办案单位联系合作、注重实效，深入推进反走私工作综合治理。要紧紧

依靠各职能部门协作，在口岸上加强监管，在市场上加强整治，达到口岸与市场实行

综合治理。在皇岗口岸、福田口岸要成立专项整治联合执法队，持续整治要常态化。

要积极开展“灭蚁”系列专项行动，有效遏制皇岗口岸、福田口岸周边“水客”走私

发展态势。

6、国安办要抓好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网络建设，建立国家安全工作联系制度，加强

情报信息收集研判，掌握区内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政治稳定的敌情、社情，要

加强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和国安业务培训工作，切实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国家安全

意识。

四、2016 年部门预算情况

2016 年本单位部门预算规模为 2054.89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具体包

括：（一）基本支出 708.89 万元。具体支出内容如下：

1、人员经费支出 615.80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离退休经费支出 93.10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项目支出 1346 万元。具体支出内容如下：

1、购置费支出 7万元，属于政府采购项目，具体如下：

办公自动化设备 7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电脑 7台、多功能一体机 2 台、打印机 3

台笔记本电脑 2台。

2、 业务费支出 1319 万元，主要内容有：

①一般管理事务 279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经费 8万元、定额经费（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6.5 万元、绩效考核经费 76 万元、劳务派遣人员 97.84 万

元、车辆经费 17.7 万元、公务接待费 3万元、会议费 3万元、培训费 30 万元、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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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补贴 25.22 万元、基层党建 3万元等。

②政法工作 70 万元，主要包括：上传下达、内外联系、综合协调、综合性材料起

草、工作调研、政法宣传、信息报送、会务、接待、财务、资产管理及后勤保障等各

项工作支出。

③610 工作 100 万元，主要包括：610 帮教、反邪教宣传教育、处置法轮功等邪教

突发事件 10 万元、对已转化的法轮功练习人员进行回访、慰问及心理辅导等 20 万元、

组织各街道 30 名义务会员对辖区内法轮功人员开展帮教活动 20 万元、订制反邪教宣

传资料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15 万元等。

④执法监督工作 530 万元，主要包括：对执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监督和反映执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指导推动政法部门建立健全各种执法监督制度、

协助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政法部门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对政法部门执法情况进行检

查、做好案件评查工作、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及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等 30 万元。全区

统筹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涉及的困难群体救助等专项经费 500 万元（属区统筹经费，

不纳入政法委部门预算绩效考核范围）。

⑤维稳工作 120 万元，主要包括：对全区维稳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督办；定期

综合分析全区社会稳定形势并提出对策建议；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

排查摸底工作；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敏感期、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和重大节庆期间的

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协调有

关部门妥善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落实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责任制，并对发生严重

危害社会稳定问题的单位实施责任查究等。

⑥打私办业务 200 万元，主要包括：打私办日常办公支出（包括物业管理、水电

及其他支出）25 万元、反走私宣传支出 15 万元、联合缉私办案 30 万元、拨付联合办

案单位办案补助 60 万元、走私货物商检 20 万元、对联合办案单位进行慰问以及支付

提供走私案件线索举报人按规定予以奖励 50 万元等。

⑦国安工作 20 万元，主要包括：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支出 10 万元，提高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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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培训支出 10 万元。

3、预算准备金 20 万元，主要用于年度预算中不可预见的政策性支出等，按照项

目支出的 5%以内的规模预留。

五、“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6 年“三公”经费预算 20.7 万元，比 2015 年“三公”经费预算减少 1.5 万元，

同比减少 6.76 %。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2016 年预算数 0万元。与 2015 年持平，为进一步规

范因公出国（境）经费管理，我区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由区外

事办和财政局统筹控制，调配使用，因此单位 2016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

（二）公务接待费。2016 年预算数 3 万元，比 2015 年减少 1.5 万元，同比减少

33.33%。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进一步压缩公务接待的规模，严

控接待标准和减少接待陪同人数。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16 年预算数 17.7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

置费 2016 年预算数 0万元，与 2015 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16 年预算数 17.7

万元，与 2015 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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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054.89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61.8

二、财政专户拨款收入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1,961.8

三、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行政运行 615.8

四、其他收入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346.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3.1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93.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

离退休 93.1

本年收入合计 2,054.89 本年支出合计 2,054.89

上级补助收入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上缴上年支出

上年结转、结余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2,054.89 支出总计 2,0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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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预算支出表（按功能科目）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2,054.89 708.89 1,346.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61.8 615.8 1,346.0

20136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1,961.8 615.8 1,346.0

2013601 行政运行 615.8 615.8

2013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346.0 1,346.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3.1 93.1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93.1 93.1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

离退休 93.1 93.1

表三：预算支出——基本支出表（按经济科目）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 基本支出

合计 708.89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53.88

30101 基本工资 496.0

30102 津贴补贴 26.84

30104 社会保障缴费 20.88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0.16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5.02

30302 退休费 93.1

30311 住房公积金 36.96

30313 购房补贴 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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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预算支出表（按项目分类）

单位：万元

预算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基金预算

合计 2,054.89 2,054.89

基本支出 708.89 708.89

人员经费 615.8 615.8

离退休经费 93.1 93.1

项目支出 1,346 1,346

购置费 7 7

业务费 1,319 1,319

一般管理事务 279 279

政法工作 70 70

610 工作 100 100

执法监督工作 530 530

维稳工作 120 120

打私办业务 200 200

国安工作 20 20

预算准备金 20 20

表五：政府采购项目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预算项目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基金预算

1 购置费 7 7

A0302 办公自动化设备 5.4 5.4

A0304 手提电脑 1.6 1.6

2 业务费 97.84 97.84

一般管理事务 97.84 97.84

C9900 其他服务 97.84 97.84

合计 104.84 1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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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三公”经费

财政拨款预算

总额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接

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福田区政法委 20.7 3.0 17.7

备注：因公出国(境)经费由区外事办和财政局统筹管理,调配使用,各单位不单独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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